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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績優社政人員表揚實施計畫 
106年 1月 6日訂定 

106年 12月 28日修正、107年 12月 3日修正 

109年 11月 18日修正、110年 1月 29日修正 

112年 12月 13日修正、113年 1月 19日修正 

114年 10月 13日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為獎勵基層社政人員辛勞，宣揚社會福利推展成效，強化社政業

務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計畫，每 2年辦理 1次績優社政人員表揚。  

二、 社政人員選拔及表揚之推薦機關（構）及對象如下： 

(一) 推薦機關（構）：本府社會局、婦幼發展局及附屬福利機關（構）、各鄉

（鎮、市、區）公所。 

(二) 推薦對象：推薦機關（構）依法任用、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契約

進用之社政人員。 

三、 社政人員表揚之選拔標準如下： 

(一) 服務績優獎： 於本市從事社政業務年資累積 3年以上，且最近 3年考

績（核）， 2年列甲等，1年列乙等以上，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對社政業務及自治行政工作之推展，具積極主動負責之態度，且能

恪盡職守及無私奉獻。 

2. 對上級所交付之重要專案工作，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獲有

特殊績效。 

3. 對所任社政業務提出革新或創新措施、著作或方案，經審查具有價

值獲採行。 

(二) 資深敬業服務獎：於本市從事社政業務年資累積 15 年以上，且最近 3

年考績（核）， 2年列甲等，1年列乙等以上，並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熟稔社政業務法令，對社政業務推展具有成效或領導有方， 且能恪

盡職守及精益求精，著有績效。 

2. 對所任社政業務提出革新或創新措施、著作或方案，經審查具有價

值獲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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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忠職責，貫徹政令，協助推動重大社會福利政策措施，或對社政

業務具有實績，足為社政人員楷模。 

前項各款年資，以專任且全職工作之資歷為限，計算至當年度公告受理

日截止前一個月，並得合併計算。 

四、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受理推薦： 

(一)最近三年以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行政處分（撤職、休職、降級、

減俸、記過、申誡）及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確定者。 

(二)因涉刑事案件於法院審理中；經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 

(三)其他違法行為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致損害政府信譽。 

五、 社政人員選拔及表揚之推薦名額：由本府社會局各業務單位暨所屬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婦幼發展局及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就「服務績優獎」

之符合資格者可提報 3名及「資深敬業服務獎」之符合資格者可提報 1名。 

六、 推薦原則： 

(一)每人每年僅得被推薦一項獎項。 

(二)曾獲頒表揚各獎項者，不得再推薦同一獎項。 

(三)同一事蹟最近三年內曾獲本府（含所屬機關）表揚者，不得再推薦。 

七、 社政人員之表揚名額，績優社政人員之服務績優獎及資深敬業服務獎總獎

額以 15名為原則。 

八、 社政人員選拔及表揚之受理推薦期限、表揚日期由本府社會局公告。 

九、 推薦社政人員參加選拔應檢具下列資料函送本府社會局： 

(一)績優社政人員推薦表﹙含受推薦人心情記事﹚1份（附件 1）。 

(二)個人資料蒐集聲明同意書 1份﹙附件 2﹚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2冊。 

十、 社政人員選拔及表揚之評審程序如下： 

(一)初審：由承辦單位受理各單位推薦資料與整理、審查資料是否齊全及相

關退補件、稽催作業，逾期未補件視同資格不符，將不納入初審入圍名

單。 

(二)複審：由承辦單位邀集外聘專家學者等 5人組成審查小組，就初審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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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據評審標準遴選得獎。 

(三)前項評審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十一、 獎勵方式：經評定為績優社政人員者，除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座）及

禮品﹙券﹚，獲選後若符合全國績優社政人員提報資格，得由本府逕為提

報全國績優社政人員。 

十二、預期效益︰ 

(一)透過公開表揚活動，肯定傑出社政人員之辛勞及服務績效，以為學習之

楷模。 

(二)強化社政人員使命感，提升自我認同，分享彼此服務經驗。 

(三)宣揚績優社政人員獲獎事蹟，型塑社會福利工作專業形象。 

(四)增進社會福利工作網絡互動與瞭解，凝聚情感並強化服務熱誠。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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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政府績優社政人員推薦表 

推 薦 類 別 □ 服務績優獎        □資深敬業服務獎 

 
推 薦 機 關 ﹙請填機關及單位﹚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性 別 □男 □女 □其他 職 稱 ﹙請填全銜﹚ 

出 生 日 期 民 國 ○ 年 ○ 月 ○ 日 聯 絡 電 話 
（辦公室） 

（手機） 

最 高 學 歷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其他 

電 子 郵 件  

桃 園 市 

社政服務年資 
○年○月(○年○月至○年○月)  

桃 園 市 

社政服務年資 

服務機關 職稱 起迄時間 工作內容 

  ○年○月-○年○月  

    

(表格如不敷使

用，請自行擴充)    

最近三年以內有無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

行政處分及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無   □有 

如 有 左 列 情 形 則 

不 得 薦 送 
有無因涉刑事案件於法院審理中情形；有無

經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等情

事。 

□無   □有 

彩色、半身之 

2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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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違法行為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致損害

政府信譽。 
□無   □有 

如 有 左 列 情 形 則 

不 得 薦 送 
依據本計畫第六點第三款，同一事蹟最近三

年內曾獲本府（含所屬機關）表揚者，不得再

推薦。 

□無   □有 

單   位   主   管   推   薦   理   由 

※請針對受推薦人服務推動過程中之努力或影響力等具體事蹟進行推薦分享。 
 

 

 

 

 

 

 

 

 

 

 

 

 

 

 

 

 

 

 

 

 

 

推薦順位 單位人事主管 單位政風主管 

列為第○優先 

 

 

 

﹙請核章﹚ 

 

 

 

﹙請核章﹚ 

服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請核章﹚ 

 

 

 

﹙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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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優     良     事     蹟 

※請條列式描述受推薦人投入歷程、服務優異項目及執行果效等顯著事蹟(500-800字)。 

 

 

 

 

 

 

 

 

 

 

 

 

 

 

 

 

 

 

請推薦機關逕 

行確認須檢附 

之文件 

□最高學歷證明  □服務單位證明  □社政業務服務年資證明 

□服務經歷證明  □最近三年考績(核)紀錄證明  

□其他： 

※填表說明： 

一、推薦表請以電腦打字，並提供彩色之 2吋半身照片(含電子檔)。﹙1份﹚ 

二、具體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應與社政業務有關，無關者不予列入。 

三、具體績優事蹟請詳實臚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影本裝訂成冊，並加封面。﹙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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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推薦人心情記事 
（於活動手冊製作及媒體宣傳等使用） 

1.影響最深的一句話 

※請描述個人座右銘或符合獲獎心情的一句話(30字以內)。 

 

2.心情小故事 

※請描述工作態度、自我期許或最難忘之服務故事(300-500字)。 

 

3.服務照片或個人生活照片 2-3張（照片大小 3MB以上。服務照片應徵得服

務對象同意，並斟酌拍攝角度，避開服務對象正/側面；生活照片人物須正

面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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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園市政府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一、本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辦理_____年桃園市政府績優社政人員表

揚，蒐集、處理及利用您之個人資料，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二、您同意本局為使審查作業落實公平、公正與客觀原則，以您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確認您之身分，與您進行聯絡並從事相關推薦資料查核。 

三、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局蒐

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效果。 

四、本聲明暨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辦理。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此同意書之拘束，另在符合上述告知事項範

圍內，提供以下單位個人資料(視需要提供姓名、性別、年齡、聯絡電話、通訊

地址等)，願意者請打✓。 

    提供單位： 

             □媒體報導     □民意代表     □其它政府機關   

             □獲選後若符合全國績優社政人員提報資格，同意由本府逕為提

報全國績優社政人員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本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